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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話：06-2991111#70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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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0年8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人字第100061383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請各校校長、單位主管及人事主管寒暑假期間確實督導所

屬人員辦公秩序及差勤紀律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玆有民眾向民意代表反映本市各校職員、行政人員、約聘

僱人員、事務助理（技工、工友）於寒暑假期間未正常出

勤，各校亦未落實勤惰管理，有怠忽職守之情事。為維護

辦公紀律及提升行政效率，重申各校寒暑假期間差勤規定

如下：

(一)各校寒暑假期間仍應維持每日辦公八小時。嚴禁上班時

間內擅離職守，並從事與公務無關之行為（例如：上網

玩網路遊戲、觀看色情網站或下載影片...等以電腦網

路從事私人事務行為）及其嬉戲、聊天、吃零食...等有

礙辦公秩序之情事。

(二)各校在全年上班總時數不減少之原則下，得以加班補休

方式減少寒暑假到班時間；惟學校平日因業務需要，增

加或延長上班時間者，應依申請加班程序辦理。

(三)各校寒暑假期間人員訓練進修、文康活動、休假或加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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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休時，應落實職務代理制度並保持應有之人力，以不

影響民眾洽公及師生權益，不降低行政效率為原則。

(四)因公外出應辦妥公出登記，經主管核章後始得離開辦公

處所，有關公出登記欄位除日期、職稱、姓名、起迄時

間、前往地點及外出事由外，亦應載明公出人員之職務

代理人，並落實職務代理人制度。

 二、請學校首長、單位主管確實督導辦公秩序，並指定專人負

責查勤，對於公出人員應查察是否確實執行公務，並將查勤結果

列入紀錄，本局亦將不定期派員至各機關抽查，違者嚴懲，相關

主管並應負督導不周責任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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